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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具体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称《若干规定》）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

b  有观点认为应按“‘先提出先受理’原则处理并向‘先受理先审判’模式转变”，也有从“社会组织是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人的直接

代表人”等实体法层面，及“现有制度能确保社会组织胜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等现实层面反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论。

c  诉权保障难题和乱象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院对生态环境分局是否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适格原告的态度不一，有的支

持，有的不支持。第二，生态环境分局、林业和草原局等在履职过程中，为应急处置、生态环境修复支付费用并诉请赔偿时，法院却以它们并

非适格原告等为由，裁定不予受理。第三，法院对应急处置费请求权的属性缺乏统一认识，有的认为它是普通的民事债权，可通过追偿之诉获

得救济，有的则认为其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畴，当使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予以救济，路径差异引发诉权保障的乱象。 

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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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诉衔接不仅是立法问题也亟需解释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论源于环保法治理念的渐进发展和政

策导向，包括起诉和审理优先。优先论的理据存在视角单一、排序规则冲突等问题。通过实体和程序的检

视，两诉衔接是公益领域的请求权的主观竞合，具有法律事实符合同一给付目的下不同规范组合的特征。起

诉优先下的妨诉效果源于避免重复诉讼，但合并审理更恰当。原告当事人预备或选择合并之诉可以作为两诉

衔接的诉讼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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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及相关司法解释a规定

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方式。

尽管两者皆认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优先性，但规

则却存在差异，这表明立法者与最高人民法院对两诉衔

接规则尚未达成共识。因草案尚未生效，本文着重对司

法解释中的衔接规则予以分析。

学界将司法解释中的衔接规则称为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优先论。该规则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含糊、不

具体。法院受理的两诉是一个案件还是两个案件？是合

并审理，还是另案受理？法院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时，被

告以磋商为由抗辩，法院当如何处理？第二，缺乏理论

支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诉请覆盖公益诉讼的诉

请缺乏理论支撑。请求权竞合是民事私益领域的理论，

当事人需相同，但两诉皆为公益属性且适格原告各异。

传统理论能否为两诉衔接提供支撑？第三，效力层级低

且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论备受争议b。第四，司法

实践中，因审判人员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诉讼标的

与适格原告认识不一，导致诉权保障出现难题和乱象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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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背生态环境保护的初衷。民事公益诉讼能实现救济生

态环境的目标，法院将两诉合并审理是否正当？下文将

以实体与程序交叉的视角，分析两诉衔接的理论依据与

实现路径，进而为生态法典的编撰提供有益建议。

2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论的证
成逻辑与检视

2.1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论的界定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论与渐进发展的环保

法治理念（民事私益诉讼救济环境私益→公益诉讼以民

事侵权路径保护环境公益→公私协同维护生态环境公

益）及政策导向有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以缺乏

解决因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体私益纠纷为由，构建代表人

诉讼，在意识到环境污染不仅侵害私益、私益的集合也

侵害环境公益后，经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究，民事公益诉

讼制度得以确立。环境公益损害是指侵权人因实施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的侵权行为引发的“对生态环境本身的

损害”，是纯粹性公益。民事公益诉讼的救济路径为民

事侵权，存在救济周期长、赔偿金管理使用等现实难

题（由谁管理、使用、监督；能不能赔偿个人所受损

害）。为高效救济受损的公益，同时化解“企业污染、

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窘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改革方案》确立了以公私协同为理念的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制度。

生态环境损害救济路径多元，既有行政执法、磋商

等非诉讼方式，也有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事私益诉

讼、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刑事和行

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等诉讼方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

讼优先论不是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于高效的行政

执法、非诉讼救济方式、民事私益诉讼及刑事、行政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而是指两诉关系中，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诉讼优于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或法院受理两诉后，优

先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前者为起诉优先，后者

为审理优先。起诉优先的效果有二：第一，诉权消灭。

原告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后，民事公益诉讼的适

格原告便不再享有诉权，前者的起诉行为构成妨诉要

件；第二，诉权附条件。两诉的原告虽皆可诉，但诉权

行使有先后顺序，民事公益诉讼的起诉以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优先起诉为前提。审理优先为当两诉皆被法院

受理，法院优先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两诉为竞争关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非供需

矛盾下的自然产物而是政策催产的结果，两诉深陷“功

能重叠”和“适用范围高度契合”的纠缠关系有其必

然，重叠与契合的宿命决定两者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

竞争关系。 

2.2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论的理据

环境法学者常以“性质决定论”“环境公益诉讼的

局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优势”三种理据论证

优先论的正当性。

“性质决定论”在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

质及理论的基础上，阐明两诉顺位的同时论证优先论的

正当性。“性质决定论”又分四种学说：（1）私益说认

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国家为救济受损的自然资源

国家所有权提起的私益诉讼，国家是实体权利的利害关

系人，环境公益是私益的反射，其他主体不得通过该程

序获得公益补偿。然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并非

受损法益的利害关系人。因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优于民事公益诉讼。（2）国益说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不是私益也并非公益诉讼，而是国家基于自然资源

国家所有权和履职需要提起的诉讼，维护环境公益时，

行政监管优于索赔权，国益诉讼优于公益诉讼。（3）环

境履职诉讼说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行政机关的

履职方式，是行政执法权的延伸。行政机关在履职期间

因治理生态损害等导致财产损失的，可通过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获得救济。因此，行政执法优于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对行政执法及履职不足的

补充。（4）二元构造说认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具有局

限性，由损害赔偿权和赔偿诉权构成的二元构造可弥补

它作为权利基础的缺陷。然而，民事公益诉讼欠缺权利

基础且环境权尚存争议，因此，应优先适用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的局限”是指环境公共利益的内涵

与外延不清晰，有权机关或社会组织基于自身利益的考

量，更倾向通过扩张解释侵入立法权进而扩大环境公益

诉讼的适用范围，以公益的名义侵害民事私益；同时，

生态修复的执行因缺乏完善的实现机制减损了公益诉讼

的制度价值；因此，公益诉讼以补充为宜。“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的优势”是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更高

效、执行效果更直接。 

2.3  反思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论

本文认为优先论的证成逻辑存在以下问题：第一，

分析视角有待完善。优先论的视角以环境法、行政法为

主，缺乏对民事法的关注，衔接规则忽视民事规则、制

度与理论。第二，优先论下的排序规则存在冲突且缺乏

牢固的理论支撑。私益说、二元构造说下的排序规则是

民事私益诉讼优于公益诉讼，国益说下的排序规则是国

益优于公益，环境履职诉讼说下的排序规则是行政执法

优于机关履职诉讼、履职诉讼优于公益诉讼。此外，排

序规则的理论基础尚存争议，私益说认定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诉讼是私益诉讼，环境履职诉讼说认为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是公法诉讼，国益说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是国益诉讼，定性和规则的争议令优先论易受质

疑。第三，优先论存在以偏概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之

嫌。其一，优先论的理据可佐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优先审理和优先起诉，却对证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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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告起诉构成民事公益诉讼的妨诉要件无益。其二，

司法实践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亦存局限。其三，

两诉衔接是复杂的论题，涉及公法和私法、实体与程序

及多门学科，优先论的理据缺乏足够的理论韧性和实践

适应性。

3  两诉衔接的民事实体法检视

两诉在诉讼标的、责任形态方面具备相似性。从民

事实体法的视角分析，虽然社会组织、人民检察院及政

府享有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请求权的给付目的、

内容具备同一性，但两诉适用的法律规定却不尽相同，

如何避免重复赔偿？两诉衔接能否以请求权竞合加以

分析？

3.1  请求权竞合的解析与边界

请求权竞合有广义和一般意义之分，广义的请求

权竞合指“同一民事法律事实，因同时符合数个民法规

范要件，以致可以发生数个请求权的情况”，一般意义

的请求权竞合指同一法律事实，在同一当事人之间符合

两个以上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产生有同一目的之两个

以上请求权的状态。请求权竞合问题指一般意义上的竞

合，包括请求权的数量问题和适用法律规范的问题。学

界提出法规竞合说、请求权竞合说和请求权基础规范竞

合说予以应对。法规竞合说认为法律事实符合不同法律

规范的构成要件时，请求权只有一个，法律规范有多

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法律适用规则可解决法律适用

问题。然而，法律规范间并不总是存在位阶关系，因

此，该学说在解决法律适用问题时存在局限。请求权竞

合说分为请求权自由竞合说和请求权影响竞合说。请求

权自由竞合说认为当事人享有多个请求权，当事人可自

由行使、转让，缺陷在于重复索赔。请求权影响竞合说

认为当事人依不同的法律规范享有多个请求权，一个请

求权实现后，其他请求权便自动消灭。请求权基础规范

竞合说认为当事人享有一个给付地位，但支撑请求权的

规范有多个，法规相互影响，彼之成立构成此之消灭，

但该学说会加重法官的释明义务。

民法学界认为请求权基础规范竞合说更恰当，该

学说通过同一给付地位消解了请求权的竞合问题，与新

诉讼标的说相契合。民诉学界认为请求权影响竞合说较

妥当，该学说为客观预备合并之诉的适用提供了学理支

撑，且适配我国司法实践中通行的旧诉讼标的说。与已

有研究不同，a本文认为，两学说皆可通过解释论获得

《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六条的支持。请求权基础规范竞

合说支持当事人以事实诉请损害赔偿，法院遵从“汝给

我事实，我给你法律”的法官知法原则向当事人释明

竞合的规范，当事人根据法院的释明选择任一规范作为

依据即可。但是，该学说会引发寻找法律是当事人的义

务还是法官义务的诘问，同时面临与我国司法实践不契

合的质疑。请求权影响竞合说认为当事人可向法院提起

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且只能选择一种请求权基础支持

诉请，若主位诉讼的诉请获支持，法院不需再审备位

诉讼。

请求权竞合的研究局限于私益领域，其与民事公益

基本无涉，原因如下：第一，时代的局限，公益及相关

诉讼救济制度入法较晚；第二，检察谦抑原则已消解公

益领域出现请求权竞合的部分可能，虽然在公益领域享

有诉讼实施权的多元主体有重复索赔的可能，但谦抑原

则下检察权启动时机的备位性能有效规避部分风险；第

三，与私益领域请求权竞合的要件不符。请求权竞合通

常发生在同一当事人之间，民事公益尤其是维护环境公

益的多元诉讼却存在若干不同的主体；第四，民诉学者

主张用诉的客观合并解决请求权竞合问题，该思路显然

无法对接环境公益领域中因多主体基于同一给付目的提

出多项请求权而产生的竞合问题。

3.2  环境民事公益领域请求权竞合的证成

两诉是借助侵权路径实现公益保护的制度，既受

民事理论的影响，也需体现公益的属性。环境民事公益

领域请求权竞合问题是指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的法律事

实，符合同一给付目的下的多个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

需判断请求权的个数及如何适用法律规范。同一法律事

实契合不同法律规范和给付目的同一是引发竞合问题的

前提条件。若前述条件同时具备，为解决法律适用、避

免重复赔偿，请求权竞合有必要从私益领域扩张至公益

领域。下文将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b与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的法律适用为例，证成环境公益领域存在请求权

竞合。

第一，支撑两诉的法律依据存在差异。就民事私

益诉讼而言，请求权基础既是支持原告向被告提起给付

之诉的法律依据，也是由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组成的完

全性法条；然而，两诉是借民事私法实现公益保护的诉

a　已有研究认为“选择”包括起诉时选择、审理中选择等，审理中选择时，可存在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和客观选择合并之诉这两种诉讼形

态。但本文认为审理中选择也可出现单一之诉的诉讼形态，当事人选择的不是诉讼标的而是攻击防御方法，此时，法院以新诉讼标的说确定审

判对象。总之，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只是《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六条诉讼评注的一种可能性，未必是唯一正解。

b　尽管学界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法律性质（公益诉讼？私益诉讼？国益诉讼？）存在争议，但是本文认为维护生态环境公共利益

是该诉讼的目的和功能属性。因此从功能论与目的论的视角，本文将其纳入民事公益领域加以探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

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也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定性为民事公益诉讼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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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制度，仅以私益领域的请求权基础思维确定两诉的法

律依据并不恰当。两诉的法律依据为何？《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三十四、一千二百三十五条是生态损害赔偿条

款，“它不是创设单一制度的具体规范，而是对具有生

态损害填补功能的诸多具体制度的概括授权”，它是

“国家整个公法性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体系的基础条款和

基本规范”。作为基础条款，它需结合两诉的法律规定

及政策文件，与程序规定组成规范组合，“实体+程序”

的规范组合才是两诉的法律依据。

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而言，适格原告源于法定的

诉讼担当，因此由明确适格原告的程序法和实体法组成

的规范组合才是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就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而言，其适用范围、前提条件和原告都有

特殊的程序规定，因此由实体法和程序法组成的规范组

合才能成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法律依据。下图表

明，支撑两诉的规范组合并不相同。

表 1  维护环境公益的规范组合

Table 1  Combination of legal provisions for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维护环境公益的诉讼 法律依据：规范组合

实体法规定 程序法规定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一千二百三十五条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一千二百三十五条 《若干规定》第一条

第二，法律事实引发的给付目的具备同一性。

法 律 事 实 为 何 ？ 《 民 法 典 》 第 一 千 二 百 三 十 四 、

一千二百三十五条并未给出明确答案，“违反国家规

定”是何种规定？侵害何种法益？法条皆未明示。两法

条是对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第一千二百三十四条

规定修复责任，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明确损害赔偿责

任，两者是对民事责任的具体化。从民事实体法的视角

分析，该法条规避了环境权等（责任原因）的争议，直

接以责任形式的方式立法，无法直接适用“权利—请求

权”的体系和请求权基础思维”。侵害何种法益、在多

大范围内适用的责任原因需结合其他法条予以确定，这

与学者指出的两法条是对诸多制度概括授权的观点异曲

同工。规范组合中的程序法规范以列举或概括的方式阐

明两诉的适用范围和法益，“同一法律事实”需结合

《若干规定》第一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确

定，具体是指限定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a。依规

范组合，两诉的功能是通过修复生态环境或支付修复费

用、赔偿修复期功能损失等方式保护生态环境，调整范

围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其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适用范围大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适用范围，两诉

功能与适用范围的重叠决定给付目的的同一性。

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三十四、

一千二百三十五条因未规定责任原因所以规避了请求权

竞合的风险。本文不赞同，理由如下：第一，私益领域

的请求权竞合是因违反不同法律规范引发的客观竞合，

如违约与侵权的竞合，公益领域的请求权竞合表现为起

诉主体不同的主观竞合，如政府与社会组织等的竞合。

两诉起诉主体的不同决定了请求权有多个，加之污染环

境、生态破坏嵌入的规范组合不同，请求权竞合问题由

此产生。第二，私益请求权竞合与公益请求权竞合适用

的法律依据和思维不同。前者探究请求权基础并适用请

求权基础思维，后者寻求规范组合并运用公私协同、实

体与程序交叉的思维。

3.3  传统处理方式的局限分析

私益领域的请求权竞合可通过将法律关系或请求权

降格为攻击防御方法的方式消解多个请求权的问题，然

后由法律适用或择一适用的规则解决法律适用问题。依

旧诉讼标的说，请求权影响竞合说下的客观预备合并之

诉可解决请求权竞合问题。

与私益领域产生的以不同法律关系为表征的请求权

客观竞合不同，民事公益领域产生的请求权竞合是以起

诉主体不同为表现的请求权主观竞合，请求权的个数取

决于适格原告的数量。以单个请求权为内容的“请求权

基础规范竞合说”和“法规竞合说”不能对公益领域的

主观竞合提供有利解释，只有请求权影响竞合说才能为

其提供解释空间。在私益领域下，虽然请求权影响竞合

说下的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可以解决请求权竞合问题，但

是它却无法为公益领域产生的请求权主观竞合提供适切

的诉讼路径。因此，下文将从程序的视角检视两诉在适

用过程中产生的请求权主观竞合，并探究适合主观竞合

问题的诉讼规则。

4  两诉衔接的民事程序法检视

两诉构成请求权的主观竞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

起诉优先是优先论的外延之一，诉权消灭是起诉优先下

一种严苛的法律后果，背后隐含的诉讼理论是“借助诉

讼系属的效力阻止当事人并行提起重复诉讼”。两诉是

否构成重复诉讼？

a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侵害的是何客体，环境公益或自然资

源国家所有权，本文将在程序法检视部分加以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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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重复诉讼视角下的两诉

学界和实务界对私益领域的请求权竞合是否构成重

复诉讼至今仍存争议：否定说认为“当事人针对同一事

实基于竞合的请求权基础主张相同诉讼请求的，并不构

成重复起诉，我国部分法院在此情形确实也会裁定合并

审理”；肯定说认为“当事人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提出

相同诉讼请求，属于不同的诉讼标的，但此时为避免双

重给付、诉讼拖延等不良法律后果，前诉仍在诉讼过程

中，当事人又以竞合的请求权提起后诉，此时后诉属于

重复起诉”。前者是将法律关系作为识别诉讼标的的标

准，竞合时两诉的诉讼标的存在差异，因此不构成重复

诉讼；后者依后果主义思维，判定构成重复诉讼，但以

旧诉讼标的说作为理论依据难以契合《民诉司法解释》

第二百四十七条有关重复诉讼的法律规定，不能解释前

后两诉诉讼标的存在区别时，法院却以重复诉讼驳回起

诉。依据不同的思维，法院的处理方式有二：合并审理

或驳回起诉。就私益领域的请求权竞合，诉讼博弈中，

当事人与法院存在以下四种对弈的诉讼方式：第一，单

独起诉，当事人未获胜诉的，再以竞合的请求权起诉。

第二，单独起诉后，当事人在诉讼中另诉，法院裁定合

并审理。第三，单独起诉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另

诉，法院以重复诉讼为由驳回起诉。第四，当事人以合

并之诉的方式向法院起诉，法院以客观预备合并之诉予

以审理。

公益领域的请求权竞合是否构成重复诉讼？依《民

诉司法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复诉讼的识别标

准，此问题与两诉的当事人、实体法律关系、诉讼请求

存在关联。当事人相同不仅与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无关，

也非指当事人的名称相同，而是可将当事人的范围扩张

至“诉讼担当人、诉讼参与人、当事人的继受人、标的

物占有人、既判力所及的一般第三人”。就诉讼标的而

言，旧诉讼标的说下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为当事人争议

的法律关系或请求权。诉讼请求不仅包括生态修复，也

包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依法律关系的差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被二分

为因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引发的诉讼和政府为保护环境

公益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后者与社会组织或

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具备相同的诉讼标的。

自然资源所有权诉讼的适格原告为所有权的利害关系

人，而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为法定的诉讼担当人，

两诉的当事人不同，诉讼标的也存差异。政府提起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及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皆

为法定诉讼担当人，两诉的当事人虽名称各异但本质相

同。尽管两诉因公私协同的属性在法律关系的定性上，

既有侵权也有公法上履职管理的性质，但两诉的诉请皆

为损害赔偿或生态修复等。

依识别重复诉讼的三要素，可将两诉衔接分为以

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政府以生态修复的诉请通过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向法院起诉，后社会组织等依同一事

实以损害赔偿的诉请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向同一法院起

诉，此时两诉的诉请不一致，即使当事人一致，诉讼标

的也不同，两诉不构成重复诉讼。为实现纠纷的一次性

解决，法院受理两诉后将其合并审理为宜。第二种，政

府以生态修复的诉请通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向法院

起诉，法院释明变更诉请后，政府增加损害赔偿的诉

请，后社会组织等依同一事实以损害赔偿的诉请起诉

的，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若两诉是国家自然资

源所有权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时，因两诉的当事人与诉

讼标的不同，此时不构成重复诉讼，法院可在受理后合

并审理；第二，若两诉是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因两诉的当事人、诉讼标的、诉

讼请求一致，便构成重复诉讼。此时，在当事人与法院

的博弈中，法院可以重复诉讼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也可

通过诉的预备合并予以审理。综上，当政府提起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社会组织等提起与前诉诉请相同的公

益诉讼时才构成重复诉讼，此时，法院可驳回，也可合

并审理。

重复诉讼时，法院将两诉合并审理更佳。首先，

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诉权保障尚存乱象和难题的

情况下，法院直接驳回民事公益诉讼，既不宜及时维护

生态保护的公益目的，也易打击社会组织、人民检察院

等维护环境公益的积极性；其次，不利于纠纷的一次性

解决，相较法院将两诉合并审理，驳回后诉会面临前诉

因各种原因被判败诉，而另诉救济的方式成本高且拖延

的风险。再次，即使合并审理会受重复诉讼的质疑，私

益领域的请求权竞合也存在将两诉合并的司法实践。最

后，消灭诉权的法律后果严苛，社会生活纷繁复杂，驳

回后诉略显严重。

4.2  合并之诉视角下的两诉

私益领域，两诉合并审理的正当性还在于法院可通

过预备合并之诉的诉讼规则避免重复赔偿的风险，消解

了请求权竞合问题。因两诉属民事公益领域的请求权竞

合，本质是请求权的主观合并，客观预备合并之诉并不

适用，那么，何种合并之诉才适配请求权的主观合并？

正当性为何？合并审理时，请求权的主观合并表现为诉

的主观合并。因多个请求权不能并存，故诉讼形态应是

主观的预备合并之诉或主观的选择合并之诉。

主观的预备合并之诉是指“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同

一原告对先位被告和后位被告，或者先位原告和后位原

告对同一被告，同时提出不能并存的二个请求，在法院

认为先位请求有理由时，即不请求法院裁判后位请求；

在法院认为先位请求无理由或不合法时，即请求法院对

后位请求加以裁判的合并之诉”。主观预备合并之诉可

划分为被告的主观预备之诉和原告的主观预备合并之

诉。主观的选择合并之诉则指“原告并没有确定两个诉

讼请求的顺位，而是要求法院选择其中相对具有胜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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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和裁判”。预备合并与选择合

并的区别在于，主位诉讼与备位诉讼先后顺序的确定是

取决于当事人还是法院。

虽然基于减少复杂性、避免迟延等因素的考量，

世界范围内认可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国家较少，但我国

民诉专家基于以下原因着力论证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合

法性：第一，保护实体权利的需要。因司法实践存在适

用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需求，例如原告与多个被告发生

的买卖代理关系纠纷。第二，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纠纷

的一次性解决。两诉合并可提高审判效率、避免矛盾判

决。第三，韩国等国家亦承认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合法

性，同时司法实践没有产生混乱。另有学者从制度构建

的角度论证主观预备合并之诉的可行性：第一，判决方

面，法院应对先位与备位请求一并判决；第二，上诉方

面，当事人可通过拟制上诉救济权利，无涉当事人的审

级利益。现有研究多认可被告当事人预备合并之诉的合

法性，对原告当事人预备合并之诉论述较少或不认可其

合法性。

本文认为两诉衔接产生的请求权主观竞合对应的诉

讼形态为原告当事人预备合并之诉或原告当事人选择合

并之诉。原因如下：首先，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民

事公益诉讼是同一法律事实引发的诉；其次，两诉的原

告不同，前者为政府，后者为社会组织或人民检察院；

再次，两诉的诉请基于同一给付目的，存在排斥关系；

再次之，两诉的被告具备同一性；最后，两诉的诉讼顺

序，即主位与备位的厘定，要么由当事人决定，要么由

法院选择确定。综上，无论是由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诉

讼与公益诉讼组成的两诉还是由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与公益诉讼组成的两诉，不仅符合原告当事

人预备合并之诉或选择合并之诉的要件，也更利于实现

权利的高效保障。况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

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工作规范（试行）〉》第十七条第一

款已对不同原告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合并审理予以

认可，鉴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公益诉讼功能与适

用范围的重合，两诉合并审理亦可类推上述规定，进而

对两诉合并审理。

此外，第三人制度难以解决两诉衔接引发的请

求权的主观竞合。两诉中的原告因不符合第三人的

定性，无法通过第三人制度加入本诉，实现两诉的合

并。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本诉争议的诉讼标

的有独立的请求权，就两诉而言，若本诉为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诉讼，社会组织等对本诉争议的诉讼标的并

无利害关系，又何来独立的请求权？若勉强以法定的

诉讼担当为由认可其独立的请求权，社会组织作为有

独三加入本诉后，形成的共同诉讼也应依主观预备合

并之诉或选择合并之诉进行审理，才能避免重复赔

偿。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虽对本诉争议的诉讼

标的无独立的请求权，但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社会组织等作为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

是基于维护环境公益的目的参与诉讼，其与本诉的处

理结果并无实质上的利害关系，因此，社会组织无法

通过无独三的身份进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综

上，从民事程序法的视角，原告当事人预备合并之诉

或选择合并之诉是两诉衔接的诉讼形态，该规则的适

用依赖法官对司法解释的分析。

4.3  对现有规定的解释分析

原告当事人预备合并或选择合并之诉的形成源于以

下三种方式：一者为多个原告通过提交一份起诉状共同

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形成的合并之诉；二者为一个原

告先向法院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法院受理后，

另一原告再向同一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将两诉合并

审理形成合并之诉；三者为一个原告向法院提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法院受理后，另一原告再向同一法院提起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法院将两诉合并审理形成的合

并之诉。

现有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与第二种方式最契

合。依据文义解释，该司法解释第十六条中的“受理”

应解释为与正在审理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案受

理，“同一审判组织审理”则应解释为与前诉合并审

理。该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的规定可解释为若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诉讼先被提起且先经法院审理的，法院基于诉讼

效率等考量应将其作为主位诉讼，先行审理并做出判

决；法院对主位诉讼做出胜诉判决的，作为备位诉讼的

公益诉讼便因诉请被覆盖而不必审理；若备位诉讼的诉

请超出主位的诉请，法院仍可将备位诉讼超出部分作为

新诉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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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olidated Trial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Litigation and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ui Luming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Abstrac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lawsuits is not only a legislative issue but also requires urgent 
interpretation and analysis.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izing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lawsuits 
stems from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rule-of-law concepts and policy guidance, including the priority 
for filing and hearing cases. The rationale for this prioritization has issues such as a single perspective and conflicts in the 
ordering rules.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both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aspec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lawsuits represents a subjective competition of claims in the field of public interest,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normative 
combinations under the same purpose of performance in legal facts. The obstructive effect under filing priority arises 
from avoiding duplicate litigation, but consolidation of hearings is more appropriate. The plaintiff 's preparation for or 
choice of consolidated lawsuits can serve as the litigation rule for connecting the two types of lawsuits.
Key words: Connection between two lawsuits; Subjective competition of claims; Consolidated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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